
臺南市 111學年度 

2030雙語政策-提升國中小師生口說英語展能樂學計畫- 

子計畫二：提升教師口說英語展能樂學計畫 

2-7補助教師通過英語文檢測報名費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2030雙語政策計畫」 

二、 教育部 111學年度「2030雙語政策-提升國中小師生口說英語展能樂學

計畫」 

三、 臺南市 111學年度「2030雙語政策-提升國中小師生口說英語展能樂學

計畫」 

 

貳、 目的：為鼓勵教師英語能力，協助通過「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 1」（簡稱

CEFR架構）或相當英語能力檢測，特訂定本計畫。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臺南市雙語暨英語教育資源中心（設於安平區西門實驗小

學） 

 

肆、 計畫執行期程：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 

 

伍、 申請資格：臺南市立國民中小學現職編制內之合格專任教師（含正式及三

個月以上代理教師）每人每年以補助 1次通過相當於 CEF架構 B2級

（含）以上之英語檢測為限。 

 

陸、 本年度補助名額：預計 20位。 

 

柒、 申請方式： 



一、 於 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期間，國中小教師通過 CEFR架構

之 B2（含 B2級）以上，得補助報名費（本案補助之經費不含資料處理等

手續費用）。 

二、 每位教師至多得申請一種英語檢測報名費補助，至高補助新臺幣 4,000

元整。 

三、 請將申請者之學校在職證明（需校內核章）、報考單據（報名費繳款證

明）、成績通知單等資料影印 2份、郵局存摺影本（均須加註與正本相符

及本人簽名），經核章之 112年度英檢報名費補助申請統計表及 CEFR架

構對照表（請在 CEFR架構表上所檢測項目用螢光筆註記）各 1份，於

112年 7月 31日（星期一）前免備文寄達本市雙語中心（安平區西門實

小）林宜樺主任，信封請註明「教師英檢報名費補助申請」，以利後續審

查及撥款事宜。 

四、 本案經審查符合資格之教師將依收件順序補助。 

 

捌、 參與英檢考試之教師，均給予公假或補休： 

一、 上班時間參加英檢測驗，得檢附證明文件事先向服務機關學校申請者，

得給予公假半日課務排代，每年至高核給 2次。 

二、 例假日參加英檢測驗，並檢附證明文件向服務機關學校申請者，得給予

補休半天，每年最多核給 2次。 

 

玖、 預期成效： 

一、 透過補助英檢報名費，鼓勵現職教師提升英語能力，進一步精進英語授

課或雙語授課之語文能力。 

二、 經由逐步鼓勵學校教師通過英檢方式，增加教師課程設計能力。 

 

壹拾、 獎勵：辦理本案有功人員，依「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

案件作業規定」辦理敘獎。 

 

壹拾壹、 本計畫聯絡人：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驗小學教務主任林宜樺 06- 

3914141分機 810。 

 



 

臺南市111學年度教師英檢報名費補助申請 

申請信封封面格式 

報 

名 

資 

料 

學校名稱： 範例：○○區○○國民小學 

學校地址：  

學校承辦人（或申請人）姓名：  

學校承辦人連絡電話： 

校內電話：06- 

分機 

網電： 

資

料

繳

交 

□申請者之學校在職證明（需校內核章）。 

□報考單據（報名費繳款證明）。 

□成績通知單等資料影印2份（均須加註與正本相符及本人簽名）。 

□郵局存摺影本（均須加註與正本相符及本人簽名）。 

□CEFR架構對照表（請在 CEFR架構表上所檢測項目用螢光筆註記）各1份。 

備註：請於112年7月31日（星期一）前免備文寄達本市雙語中心（安平區西門實

小）信封請註明「教師英檢報名費補助申請」 

 

708 
臺南市安平區王城里11鄰安北路180號 

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驗小學 

教務處      收 
   
                  


